餐饮服务合同书
（2026年1月1日-2026年12月31日）

甲   方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政府六里屯街道办事处  
乙     方   ：天天好厨（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合   同   书
甲方：北京市朝阳区政府六里屯街道办事处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六里屯街道甜水园北里17号楼

法定代表人：张宏
乙方：天天好厨（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金盏乡金盏大街（乡政府对面）    

法定代表人 :  蔺文泽

乙方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在中国北京合法注册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已合法取得《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及餐饮卫生服务相关资质，具有签署本协议的主体资格。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一致，就乙方为甲方保障餐点提供餐饮服务事宜达成如下协议，以资双方共同遵守执行。
履行地点：
乙方提供餐饮服务的地点为： 六里屯街道办事处院内及城管队院内食堂 。

二、合同期限：
本合同自 2026 年 1月 1 日 至 2026 年  12 月 31 日。
三、情况说明：
1、就餐实行自助餐形式，所有就餐人员凭卡就餐。

2、供应品种：

（1）工作日早餐品种:每天保证流食四种（牛奶和豆浆必备)、鸡蛋必备、主食六种(含一种粗粮)、四种小菜（荤素搭配）；

（2）工作日午餐品种:每天保证五种主食:米饭、馒头、饼、粗粮及风味(面条、饺子、小吃三选一)、热菜六种(两主荤、两半荤、两素菜)， 凉菜两种（荤素搭配）、一汤一粥，水果或酸奶一种。

3、餐饮食品标准：乙方应保证食品质量和食品安全，特别是家禽、肉类、熟食等食品必须从国企、龙头企业、大型超市等正规渠道进货，选择证照齐全的供应商，并符合清真要求。
4、乙方项目指定负责人：王新泽 联系方式： 15810438812    ，更换项目负责人的，应当于7日内通知甲方。
四、费用及支付方式
餐费标准：
服务费：2026年1月1日至2026 年12月31日食堂固定服务费共计人民币2805912元（大写：贰佰捌拾万零伍仟玖佰壹拾贰元整），其中固定餐费包含就餐人员228人每人每天35元合计人民币1979040元、防汛人员餐费及节假日值班人员餐费合计人民币93590元，餐费小计为：人民币2072630元。餐饮服务管理费小计人民币733282元。
结算方式为：
合同签订后，待资金到位（2026年3月底前）后支付首付款50%即1402956元，2026年9月20日前支付进度款至合同约定的80%即841773.6元，2026年11月20日前支付进度款至合同约定的95%即420886.8元，2026年12月20日前付清剩余140295.6元。
甲乙双方在合同履行结束后对餐饮服务费进行核对，核对确认后（如需进行财务评审时，以财务评审结果作为双方的结算依据），甲方向乙方支付相应款项。

餐费结算按上述用餐费用标准，其他餐饮活动服务费按照实际用餐费用汇总结算。
4、临时外来就餐人员凭“临时用餐审批”用餐，餐标同上。
5、甲方收到餐费等额发票10日内，甲方将相应服务费用一次性支付给乙方。如乙方未按时提供全部合法单据，或双方对核算数额未达成一致，乙方未提供正规发票，则甲方有权暂不付款且不构成违约，甲方在收到乙方提供的合法单据后十个工作日内应予以核算，超出该期限未核算，视为甲方同意按照乙方根据合法单据得出的应付餐费金额，并按照本合同约定期限将前述餐费支付给乙方。如甲方逾期支付，则从逾期之日至全部餐费还清之日，以欠付款总额为基数，按照同期LPR四倍的计算标准向乙方支付违约金。

乙方账户信息：
单位名称：天天好厨（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朝阳支行      

账号：0200003409201197193

税号：91110105696348434E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金盏乡金盏大街（乡政府对面）

电话：010-85819385

五、甲方权利和义务
1、甲方有义务依照国家及北京市食品、卫生主管部门的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协助办理本合同所涉及食堂的营业执照及餐饮卫生服务许可证，以及其他相关证照。
2、甲方对乙方义务的约定进行监督检查，乙方应积极协助配合。甲方在进行以上检查时，需统一协调安排，尽量避免影响乙方正常工作。
3、甲方有权要求乙方限期改正发现的问题和更换不合格的工作人员。
4、当乙方违反本合同时，以书面的形式发出限期改进的警告，如甲方在发出两次书面警告后，乙方仍未予以改进或改进不符合合同约定（或甲方要求），甲方有权书面通知乙方终止本合同。
5、就餐人数有较大变化时，需提前24小时通知乙方。
 6、甲方保证餐厅内设施、设备齐全，并保证餐厅内空调、供暖、照明及水、电、气、消防设施能正常使用。当由于甲方施工、装修、停电、停水等原因将造成餐饮服务不能正常进行时，提前48小时通知乙方，但突发情形除外。
7、甲方负责厨房、餐厅专用设备和设施的配置，负责厨房及附属设备的维修和保养，提供餐厅餐饮使用所需的燃气、水、电。上述专用设备和设施主要包括厨房炊事机械、灶具、厨具（菜刀、勺子、菜板等）、餐具（碗、盘、餐用托盘等）、餐桌、餐椅等，乙方进驻时应清点在甲方所列清单上签字验收，签收后乙方承担厨房、餐厅的全部设备设施的日常管理责任。终止合同后乙方必须如数完好交还甲方。
8、甲方提供餐厅所需的低值易耗品。
9、甲方为乙方提供餐饮服务的人员提供住宿。
10、甲方应协助乙方共同杜绝员工就餐中的食品浪费及餐厨垃圾清运问题。
11、甲方定期对厨房水、电管线路进行维修保养，争取小故障三小时内完成处理工作，大故障不超过八小时，不可抗力的不在此限。
12、甲方负责办理乙方相关工作人员出入甲方保障餐点的相关证件包括车辆有效通行证件。
13、甲方负责每两个月对厨房的油烟通道进行清洗，以保障消防安全。
14、甲方负责定期对厨房进行灭鼠除蟑的消杀工作，以保障食品卫生安全。
六、乙方权利、义务
1、乙方有权自主聘用、调用餐厅工作人员，但应保证工作人员符合本合同的约定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相关资质或资格。乙方负责其工作人员的管理、工资的支付和社保的缴纳等。乙方在没有正当原因的情况下，不得随意更换现场人员，如必须更换，需提前通知甲方管理人员，经甲方同意后方可更换；乙方员工发生辞职调离等情况，乙方必须及时补齐人员，确保餐厅的正常运转。

2、乙方有权要求甲方根据餐厅需要完善厨房设施，添置设备用具，但需甲方核实确认。
3、乙方应当严格遵守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制定的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符合下列要求：
（一）在制作加工过程中应当检查待加工的食品及食品原料，发现有腐败变质或者其他感官性状异常的，不得加工或者使用；
（二）贮存食品原料的场所、设备应当保持清洁，禁止存放有毒、有害物品及个人生活物品，应当分类、分架、隔墙、离地存放食品原料，并定期检查、处理变质或者超过保质期限的食品；
（三）应当保持食品加工经营场所的内外环境整洁，消除老鼠、蟑螂、苍蝇和其他有害昆虫及其孳生条件；
（四）应当定期维护食品加工、贮存、陈列、消毒、保洁、保温、冷藏、冷冻等设备与设施，校验计量器具，及时清理清洗，确保正常运转和使用；
（五）操作人员应当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
（六）需要熟制加工的食品，应当烧熟煮透；需要冷藏的熟制品，应当在冷却后及时冷藏；应当将直接入口食品与食品原料或者半成品分开存放，半成品应当与食品原料分开存放；
（七）制作凉菜应当达到专人负责、专室制作、工具专用、消毒专用和冷藏专用的要求；　
（八）用于餐饮加工操作的工具、设备必须无毒无害，标志或者区分明显，并做到分开使用，定位存放，用后洗净，保持清洁；接触直接入口食品的工具、设备应当在使用前进行消毒；
（九）应当按照要求对餐具、饮具进行清洗、消毒，并在专用保洁设施内备用，不得使用未经清洗和消毒的餐具、饮具；
（十）应当保持运输食品原料的工具与设备设施的清洁，必要时应当消毒。运输保温、冷藏（冻）食品应当有必要的且与提供的食品品种、数量相适应的保温、冷藏（冻）设备设施。
4、乙方的员工必须遵守甲方管理规定及各项规章制度，包括消防安全规定、停车场规定、浴室规定等公共场所及设施管理规定。
5、乙方及其工作人员在制作餐饮时，要加强用电、明火及天然气的安全管理和节水、节电等节约工作。
6、遵守国家、政府、相关单位及甲方对餐饮服务的各项规定、标准及要求，对于甲方的合理建议，乙方应采纳。
7、乙方对餐厅垃圾要做到“日产日清”，不得积压，保证环境清洁，乙方运货（包括垃圾）按甲方指定的通道或电梯运送，并保证在运输过程中保持地面清洁。
8、乙方负责厨房所需工具、用具的洗涤、消毒，一切由食品或食品用具不符合卫生标准引发的全部责任（包括但不限于行政处罚、医疗费、赔偿金等所有费用）皆由乙方负责。
9、乙方负责餐厅的管理，无正当理由，未经甲方的书面同意，乙方不得擅自停止或改变餐饮服务。
10、未经甲方事先书面同意，乙方不得转包、分包、转租、转让本合同的任何部分，也不得改变甲方提供的设施、设备的用途，不得改变或破坏餐厅的结构，否则，甲方有权解除本合同，由此给甲方造成的损失由乙方承担。
11、乙方必须按规定向甲方提供从事餐饮服务人员的身份证、健康合格证，甲方可保存其复印件。
12、由于乙方管理不善或工作程序不当等原因，造成甲方财产的丢失或损坏，或造成甲方人员或就餐人员的意外伤害，由乙方承担责任并进行相应赔偿。                   
13、乙方对甲方提出的合理建议和用餐人员投诉，一般性问题24小时内解决，对于较复杂的问题在72小时内解决。在提供餐饮服务期间，乙方指定专人负责搜集甲方就餐人员意见、建议，并针对就餐人员提出的意见、建议进行改进。

14.日常规范使用设备，如因乙方管理或操作不当引起设备丢失、故障、损坏等损失，由乙方全额赔偿或承担维修费用。

15.乙方接受甲方每天对食品卫生进行的监督，并实行留样制度，每餐样品保存期为48小时，以便甲方对其进行卫生抽检。甲方发现乙方重大卫生问题及安全隐患情况时有权及时制止。

16.乙方应保证合法用工，乙方与乙方人员发生任何劳动、劳务等争议的，均由乙方负责处理并自行解决，与甲方无关。

17、在履行本合同的过程中，乙方及乙方人员发生或造成他人发生任何人身伤亡、财产损失、事故、意外等的，均由乙方自行承担所有责任。
七、合同终止及处理
本合同出现下列情况时终止：
    1、单方行使解除权而终止
   （一） 甲方有权单方解除合同的情形：
   （1）因乙方原因致使就餐人员出现食物中毒、意外伤害等安全事故问题，甲方有权单方解除合同，因此产生的任何责任由乙方承担。
   （2）乙方的员工违反法律法规以及甲方的规章制度，包括消防安全规定、停车场规定等，造成甲方人员、财产处于危险之中的，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更换相关人员，造成损失的乙方应当赔偿。若乙方未及时更换，甲方有权解除合同。
   （3）若乙方工作人员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相关资质或资格，甲方有权解除合同。
   （4）乙方违反本合同的其他义务，甲方有权要求乙方进行整改，两次整改仍未合格，则甲方有权解除合同。
   （二）乙方单方解除权
若甲方未按约定支付相应费用且不说明理由的情况下，乙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合同。
合同解除后甲方应按本合同的约定结清乙方的相关费用；乙方应于届满后当日按约定从甲方场地撤出乙方人员，带走乙方的物品，未带走的视为放弃，甲方有权按自己的意愿处置。如按约定应承担相关赔偿或违约责任的依约定。
八、合同续签 
    合同届满前一个月，由乙方向甲方提出申请续签合同，由甲方决定是否续签。
九、违约责任
1、如任何一方有违反本合同的行为，应对由违约行为给对方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2、本合同约定的违约金、赔偿金等乙方应支付的各项费用，甲方有权自行从应支付给乙方的服务费中直接扣除。
十、争议的解决及其他
1、在本合同履行过程中，如甲、乙方发生争议，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均可依法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本合同未尽事宜，经甲、乙方友好协商解决，并由甲、乙方另行签订补充协议，作为本合同的附件，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3、本合同自甲、乙双方签字并盖章之日起生效。本合同一式肆份，甲、乙方各执两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                            乙方：

法定代表人(代理人)：              法定代表人（代理人）：

日  期：2025年  月   日          日  期：2025年  月  日


